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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立法機關自得衡量訴訟性質以法律為合理之規定。選舉、罷免為公

法上之權利，其爭議之處理，雖非可完全置私人權益於不顧；然其究係

重在公益之維護，而與保障私權之民事訴訟不盡相同；且公職人員任期

有一定之年限，選舉、罷免之訴訟倘審級過多，當難免於時間之拖延，

不僅將有任期屆滿而訴訟猶未終結之情形，更有使當選人不能安於職

位致影響公務推行之結果。是為謀法秩序之安定，選舉、罷免訴訟自

有速予審結之必要。茲訴訟法上之再審，乃屬非常程序，本質上係為救

濟原確定判決之認定事實錯誤而設之制度，與通常訴訟程序有別，亦

因其為非常程序，要不免與確定判決安定性之要求相違。因之，對於確

定判決應否設有再審此一程序，當不能一概而論，而應視各種權利之具

體內涵暨訴訟案件本身之性質予以決定，此則屬於立法機關自由形成之

範疇；倘其所為之限制合乎該權利維護之目的，並具備必要性者，即不

得謂其係侵害憲法所保障之訴訟權。現行選舉、罷免訴訟既採當事人

進行主義，復採合議制之審判，其於第一審程序即已慎重進行，以達訴

訟之目的，縱使第一審偶有疏未注意之處，致影響當事人權益，亦可因

上訴而獲得維護，亦即其經兩次之辯論（一、二審），在健全之司法組

織與成員運作下，即應予以信賴，認事用法亦可期待其已臻於理想。因

此，基於目的性之要求暨選舉、罷免訴訟之特性，其予排除再審此一非

常程序，本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難認其有逾越憲法第二十三條之

規定。

釋字第四四三號解釋（86.12.26.）

【解釋文】

憲法第十條規定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旨在保障人民有任意

移居或旅行各地之權利。若欲對人民之自由權利加以限制，必須符合憲

法第二十三條所定必要之程度，並以法律定之或經立法機關明確授權

由行政機關以命令訂定。限制役男出境係對人民居住遷徙自由之重大限

制，兵役法及兵役法施行法均未設規定，亦未明確授權以命令定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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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發布之徵兵規則，委由內政部訂定役男出境處理辦法，欠缺法律授

權之依據，該辦法第八條規定限制事由，與前開憲法意旨不符，應自本

解釋公布日起至遲於屆滿六個月時，失其效力。

【解釋理由書】

憲法所定人民之自由及權利範圍甚廣，凡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

益者，均受保障。惟並非一切自由及權利均無分軒輊受憲法毫無差別

之保障：關於人民身體之自由，憲法第八條規定即較為詳盡，其中內容

屬於憲法保留之事項者，縱令立法機關，亦不得制定法律加以限制（參

照本院釋字第三九二號解釋理由書），而憲法第七條、第九條至第十八

條、第二十一條及第二十二條之各種自由及權利，則於符合憲法第二十

三條之條件下，得以法律限制之。至何種事項應以法律直接規範或得

委由命令予以規定，與所謂規範密度有關，應視規範對象、內容或法益

本身及其所受限制之輕重而容許合理之差異：諸如剝奪人民生命或限

制人民身體自由者，必須遵守罪刑法定主義，以制定法律之方式為之；

涉及人民其他自由權利之限制者，亦應由法律加以規定，如以法律授權

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時，其授權應符合具體明確之原則；若

僅屬與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性次要事項，則得由主管機關發布命

令為必要之規範，雖因而對人民產生不便或輕微影響，尚非憲法所不

許。又關於給付行政措施，其受法律規範之密度，自較限制人民權益者

寬鬆，倘涉及公共利益之重大事項者，應有法律或法律授權之命令為

依據之必要，乃屬當然。

憲法第十條規定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係指人民有選擇其居

住處所，營私人生活不受干預之自由，且有得依個人意願自由遷徙或旅

居各地之權利。對此人民自由權利之限制，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應以

法律定之且不得逾越必要之程度。又憲法第二十條規定，人民有依法

律服兵役之義務，係指有關人民服兵役之重要事項均應以法律或法律

明確授權之命令予以規定。查兵役法及兵役法施行法並無任何限制役

男出境之條款，且兵役法施行法第四十五條僅授權行政院訂定徵兵規

釋字第四四三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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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對性質上屬於限制人民遷徙自由之役男出境限制事項，並未設有任

何具體明確授權行政機關訂定之明文，更無行政院得委由內政部訂定

辦法之規定，是上開徵兵規則第十八條授權內政部所定之「役男出境處

理辦法」第八條限制役男出境之規定，雖基於防範役男藉故出境，逃避

其應盡之服兵役義務，惟已構成對人民自由權利之重大限制，與前開憲

法意旨不符，應自本解釋公布日起至遲於屆滿六個月時，失其效力。

釋字第四四四號解釋（87.1.9.）

【解釋文】

區域計畫法係為促進土地及天然資源之保育利用、改善生活環

境、增進公共利益而制定，其第二條後段謂：「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

他法律」，凡符合本法立法目的之其他法律，均在適用之列。內政部訂

定之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即本此於第六條第一項規定：「經編定為

某種使用之土地，應依容許使用之項目使用。但其他法律有禁止或限制

使用之規定者，依其規定。」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六月七日修正發布之臺

灣省非都市土地容許使用執行要點第二十五點規定：「在水質、水量保

護區規定範圍內，不得新設立畜牧場者，不得同意畜牧設施使用」，係

為執行自來水法及水污染防治法，乃按本項但書之意旨，就某種使用土

地應否依容許使用之項目使用或應否禁止或限制其使用為具體明確之

例示規定，此亦為實現前揭之立法目的所必要，並未對人民權利增加法

律所無之限制，與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及第二十三條

法律保留原則尚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按土地為人民生存所不可或缺，國家基於地理、人口、資源、經濟

活動等相互依賴及共同利益關係，並配合國家經濟發展及環境保護之

政策，應訂定符合社會需要之土地使用保育計畫，區域計畫法即係為合

理調整土地上各種不同的使用需求與人民整體利益之均衡考量所制定

之法律，於第一條揭示其立法目的為：「促進土地及天然資源之保育利




